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犐犛犅犖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犇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 犆犐犘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犻狀犳狅＠犾犪狑狆狉犲狊狊．犮狅犿．犮狀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狑狑狑．犾犪狑狆狉犲狊狊．犮狅犿．犮狀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犾犪狑＠犾犪狑狆狉犲狊狊．犮狅犿．犮狀　狉狆犮８８４１＠狊犻狀犪．犮狅犿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犐犛犅犖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犔犚?８?７７



黑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工作实施细则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８７年３月７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县?乡两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６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举工作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具体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结合我省

选举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以

下简称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县级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三条　选举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选举法?充分发扬民

主严格依法办事?
第四条　加强换届选举的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利用各种宣传

工具深入地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使选民认识

选举的重要意义和目的自觉地行使民主权利选好代表推进基

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
第五条　培训选举工作人员?使工作人员明确选举工作的法

律规定?方法和步骤树立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做好选举工作?
第六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区人

大工作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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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选举经费由本级财政开支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专款

专用保证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八条　县?乡两级设立选举委员会?选区设立选举办事处?
一个系统?单位?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划分两个以上选区的可

设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第九条　县级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领导?乡级的选举委员会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选举办事处和选举工作领导小

组受本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
第十条　县级选举委员会由九至十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

主任二至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
乡级选举委员会由七至十三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

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名报县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五至九人组成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至

三人由选区内各方面推选的选民组成报本级选举委员会批准?
选举办事处由三至七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

由选区内选民推选报本级选举委员会批准?
选举办事处设立选民资格审查小组其成员三至五人由选举

办事处与选民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

设若干组负责处理选举工作中具体事宜?
第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主任由实行民族自

治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有其他民族适

当的名额?
第十三条　选举委员会的职权是
一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制定选举工作计划?方案?宣传提纲部署?检查?指导选

举工作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向选民解答有关

选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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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划分选区分配代表名额
四依法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规定选举日期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受理选民对选举工作的申诉?
第十四条　选举办事处的任务

一指导选民小组的工作
二培训本选区宣传员?登记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三组织选民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四办理选民登记领导选民资格审查小组进行选民资格审

查确定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发放选民证
五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情况并组织选民酝酿?讨论汇

总选民对代表候选人的意见向选举委员会汇报
六讲解选举程序和注意事项做好投票选举的准备工作
七组织选民参加选举统计选票向选举委员会报告选举结

果
八承办选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五条　单独选举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乡?镇设立选

举工作领导小组?单独选举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县一级设

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应的办事机构?
第十六条　选区可本着便于生产?工作和选民活动的原则划

分若干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由选民推选?选民小组一般应由

二十至三十人组成?
第十七条　换 届 选 举 工 作 结 束 后选 举 工 作 机 构 即 行 撤 销?

并将有关选举工作的全部文件?表册?印章交本级档案部门存档?

第三章　代表名额和分配

第十八条　县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的 代 表 名 额 基 数 为 一 百 二 十

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

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

可以增加一名代 表人 口 不 足 两 千 的代 表 总 名 额 可 以 少 于 四 十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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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乡经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第十九条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地区所辖县市报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确定后不

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

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总名额依照本细则

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二十一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有适当数量

的妇女代表并要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换届选举时妇女代

表候选人的比例应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第二十二条　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

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
镇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

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

比例较大的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二十三条　县级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二十四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

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

十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

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

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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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于二分之一?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

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

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该少

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二十五条　散 居 的 少 数 民 族 应 选 当 地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的 代

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

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散居

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代表的选举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分区?县级人民武装部和团

以上驻军单位以及武装警察部队应选举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其代表名额由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同 上 述 单 位 协 商 确

定?属军队序列的选举工作按人民解放军的选举办法进行?
第二十七条　驻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国家?省?市地属的企

业事业单位应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二十八条　在设有乡一级政权地方的林场?农场分场的职

工及其家属应参加所在乡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四章　选 区 划 分

第二十九条　选区的划分要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

工作便于选民了解代表候选人和代表联系选民便于选民监督代

表和补选?撤换代表并要和代表名额分配同时考虑?选区的大小

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三十条　农村选区选举县级代表可以生产组织或者几个

村民委员会联合划分人口多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人口居住比较

集中的乡可以单独划分乡所在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

可以联合划分也可以同所在地村民委员会联合划分?选举乡级

的代表可以按村 民 小 组 联 合 或 者 单 独 划 分企 业 事 业 单 位 和 机

关?学校可以按单位或者按系统划分也可以联合划分?
城镇选区选举县市?区?镇的代表可按生产单位?工作单

位?系统和一个街道办事处单独划分或者几个单位?几个居民委员

会联合划分有的单位也可以同附近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

５



联合划分?较大的单位也可以划分几个选区?
第三十一条　县?乡两级选举同时进行的一般要分别划分选

区?
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

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五章　选 民 登 记

第三十二条　对年满十八周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都要进行选民登记?计算年满十八周岁的时间
以当地选举委员会确定的选举日期为准?

第三十三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

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只对上次选民登记后新满十八周岁的?被

剥夺政治权利期满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

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的选区的选民名单对死亡和依照

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精神病患者和痴?呆?傻人员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

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县?乡两级选举同时进行并分别划分选区的以选举乡级代表

的选区进行登记?选民登记要做到不错?不重?不漏使有选举权

利的人都能依法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十四条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

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三十五条　选民登记?可以设立登记站也可以按户进行?

职工凭职工名册登记?城乡居民有户口的凭户口册登记没有户

口的按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选举期间临时在外劳动?工作?学习或者居住的人员由户口

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对外地来的人员经公安部门注册有暂住户口的可以在居住

地的选区登记?
户口迁入?迁出其手续在选举期间尚未办理完毕的由原户

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城镇建设动迁人员由原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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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因 反 革 命 罪 或 者 其 他 严 重 刑 事 犯 罪 正 在 受 侦

查?起诉?审判的嫌疑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

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不予登记?
第三十七条　对下列人员可准予登记
一被判处有 期 徒 刑?拘 役?管 制 而 没 有 附 加 剥 夺 政 治 权 利

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

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行政拘留处罚的?
以上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监禁?羁押?拘

留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共同决定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也可以委

托有选举权利的选民代为投票?
第三十八条　选民登记结束后按选区或者单位于选举日的

２０日以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实行凭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的并

应当发给选民证?
选民名单公布以后发现漏登的选民应当给予补登?
第三十九条　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

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

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

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

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四十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

名产生?各政党?各 人 民 团 体可 以 联 合 或 者 单 独 推 荐 代 表 候 选

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第四十一条　各方面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均应报给

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并按姓名笔画顺序排列在选举

日的十五日以前按选区为单位公布?
第四十二条　选区对公布的代表候选人要按选民小组组织

选民按照差额选举的规定经过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充分协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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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依法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

变更或增减并应于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的

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一至一倍?
第四十三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确定以后选举委员会应当向

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

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但

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七章　选 举 代 表

第四十四条　各选区应当召开选举大会或设立投票站?流动

票箱进行选举?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凭身份证或者选民

证领取选票?
选举工作由选举委员会指派的选举工作领导小组?选举办事

处主持?各选区由选民推选出监票和计票人员负责选举的监票

和计票工作?
正式代表候选人不得担任本选区投票选举的工作人员?
第四十五条　选票上代表候选人的名次按姓名笔画顺序排

列?
第四十六条　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每一选民在

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选民要亲自参加选举大会或者到投

票站投票?对确因病残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参加选举大会或者到投

票站投票的选民可利用流动票箱投票选举?对因事外出不能回

原选区参加选举的经选举委员会认可可以书面委托有选举权的

亲属或者其他选民在原选区代为投票?但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

得超过三人?
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

的选民按照本人意愿代写选票?
第四十七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

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

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

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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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

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

少的顺序按照本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

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

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另行选举仍有不足的名额可

暂作缺额处理?
第四十八条　投票结束后由监票?计票人员将投票人数和票

数加以核对?确定投票有效后按选区进行计票填写选举结果记

录单由监票人员签名连同选票一并送交选举委员会或者选举委

员会指定的派出机构由选举委员会依法确定当选的代表是否有

效并向选民公布?当选的代表由选举委员会颁发当选证书?
第四十九条　选举代表的选票要由本级主持选举工作机构或

者指定部门封存待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月以后销毁?

第八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五十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选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五十一条　对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原选区选

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级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书面提出罢免案?调离原选区而未调离本行

政区域的代表其新调入单位所在选区的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也

可以向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书面提出罢免案?罢免程序按?选举法?规定执行?
罢免代表须经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被提出罢免的代表

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罢免

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二条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书面提出辞职?
第五十三条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补选?
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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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代表在任期内辞职被接受被罢免?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

或去世的其缺额由原选区补选?
第五十四条　补选出缺代表应在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或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下由原选区依法进行选举?
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的

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名额相等?补选的表决方式按本细则第

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办理?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五条　对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

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
一用暴力?威胁?欺骗?诬陷?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

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三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

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第五十六条　对选举中的违法行为的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以事实为 根 据以 法 律 为 准 绳要 做 到 及 时 发 现?及 时 调

查?及时处理?对有意推拖掩盖使违法行为得不到正确处理和纠

正的也要追究有关人员或领导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细则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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